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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付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19年7月25日

●债券付息日：2019年7月26日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7月26日发行的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次级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于2019年7月26日开始支付自2018年7月26日至2019

年7月25日期间（以下简称“本年度” ）的利息。 根据本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次级债券

（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发行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次级债券（第一期）。

3、债券简称：17中原01。

4、债券代码：145644。

5、发行总额：15亿元。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3年。

7、债券利率：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品种，发行人通过市场询价确定票面年利率为5.15%。

8、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统一托管。

9、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8年至2020年每年的7月26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0、兑付日：本期债券兑付日为2020年7月26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

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7年8月8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本次付息方案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5.15%，每手“17中原01”（面值人民币1,000元）实际派发利息51.5元（含

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19年7月25日

2、付息日：2019年7月26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19�年7月2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17中原01” 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一）本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

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2个交易日

前将本期债券本年度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

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

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三）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本期债券本年度的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

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关于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

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

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本期

债券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三）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 （分别简称“QFII” 、

“RQFII” ）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2018年11月7日由财政

部税务总局发布的 《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

108号）的规定，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

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

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一）发行人、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10号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10�号中原广发金融大厦 20�层

联系人：王宏伟

联系电话：0371-69177176

邮政编码：450018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198�号

联系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4001号时代金融中心18楼

联系人：朱值军

联系电话：0755-83025246

邮政编码：518000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 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021-68870114

邮编：200120

特此公告。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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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监高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蒋新华、周云曙、蒋素

梅、李克俭、刘疆、袁开红、孙杰平、戴洪斌、沈亚平、孙绪根、陶维康、邹建军、周宋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13,220,882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0.3587%。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披露了《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19-025）。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蒋新

华、周云曙、蒋素梅、李克俭、刘疆、袁开红、孙杰平、戴洪斌、沈亚平、孙绪根、陶维康、邹建军、周宋计划在2019年4月19日至

2019年10月16日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606,91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707%）。减持计

划实施期间，公司若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数量将进行相应调

整。

公司于2019年6月27日披露了《董监高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47）。 截至2019年6月25日，公司董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蒋新华、周云曙、蒋素梅、李克俭、刘疆、袁开红、戴洪斌、沈亚平、孙绪根、陶维康、周宋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共1,816,5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11%，合计减持股份数量已达到计划减持数量的一半。

截至2019年7月18日，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蒋新华、周云曙、蒋素梅、李克俭、刘疆、袁开红、孙杰平、戴洪斌、沈亚

平、孙绪根、陶维康、周宋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共2,114,3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78%。 邹建军尚未

减持公司股份。

截至2019年7月18日，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限时间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蒋新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691,174 0.0382% 其他方式取得：1,691,174股

周云曙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048,878 0.0915% 其他方式取得：4,048,878股

蒋素梅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097,219 0.0248% 其他方式取得：1,097,219股

李克俭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354,900 0.0306% 其他方式取得：1,354,900股

刘 疆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461,001 0.0330% 其他方式取得：1,461,001股

袁开红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381,200 0.0312% 其他方式取得：1,381,200股

孙杰平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400,994 0.0317% 其他方式取得：1,400,994股

戴洪斌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402,696 0.0317% 其他方式取得：1,402,696股

沈亚平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49,600 0.0056% 其他方式取得：249,600股

孙绪根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050,809 0.0238% 其他方式取得：1,050,809股

陶维康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46,806 0.0056% 其他方式取得：246,806股

邹建军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87,200 0.0042% 其他方式取得：187,200股

周 宋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92,582 0.0066% 其他方式取得：292,582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蒋素梅 1,097,219 0.0248% 夫妻

李克俭 1,354,900 0.0306% 夫妻

合计 2,452,119 0.0554% —

备注： 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完成2018年度利润分派， 详见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3），上述减持主体所持股票减持基数及计划减持数量相应做出调整。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蒋新华 300,000 0.0068%

2019/6/11

～

2019/6/19

集中竞价

交易

59.42-65.0

0

18,654,

688.16

1,391,

174

0.0315

%

周云曙 660,000 0.0149%

2019/6/20

～

2019/6/20

集中竞价

交易

65.00-65.7

2

43,065,

960.00

3,388,

878

0.0766

%

蒋素梅 135,000 0.0031%

2019/6/20

～2019/7/2

集中竞价

交易

65.54-70.3

1

9,097,829.84 962,219

0.0218

%

李克俭 153,064 0.0035%

2019/4/23

～2019/7/2

集中竞价

交易

63.21-70.3

9

10,165,

011.84

1,201,

836

0.0272

%

刘疆 153,680 0.0035%

2019/4/29

～2019/5/7

集中竞价

交易

65.75-68.0

0

10,262,

696.00

1,307,

321

0.0296

%

袁开红 175,000 0.0040%

2019/4/23

～

2019/6/26

集中竞价

交易

63.30-67.4

0

11,512,

670.18

1,206,

200

0.0273

%

戴洪斌 306,000 0.0069%

2019/4/19

～2019/7/2

集中竞价

交易

64.50-70.1

3

20,271,

334.00

1,096,

696

0.0248

%

孙杰平 30,000 0.0007%

2019/7/2～

2019/7/2

集中竞价

交易

68.86-70.2

1

2,079,300.00

1,370,

994

0.0310

%

沈亚平 24,900 0.0006%

2019/6/21

～

2019/6/21

集中竞价

交易

66.40-66.4

7

1,654,160.40 224,700

0.0051

%

孙绪根 110,000 0.0025%

2019/6/19

～2019/7/2

集中竞价

交易

64.58-69.9

8

7,290,200.00 940,809

0.0213

%

陶维康 10,000 0.0002%

2019/5/7～

2019/5/7

集中竞价

交易

67.11-67.1

1

671,100.00 236,806

0.0054

%

邹建军 0 0%

2019/4/19

～

2019/7/18

集中竞价

交易

0-0 0 187,200

0.0042

%

周宋 56,700 0.0013%

2019/6/17

～2019/7/2

集中竞价

交易

62.36-70.4

0

3,695,551.00 235,882

0.0053

%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 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根据市场情

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后续是否继续实施本次减持股份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527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2019-063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7月

18日上午9:30在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1560号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9年7月8日以电话、邮件的方式送达到全体董事及相关与会人员。 本次会

议由董事长纪翌女士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8名，董事袁忠民先生因病未出席会议。 董

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含拟任）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和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易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核查通过，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易波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议案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

职及聘任的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19-064） 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8票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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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及聘任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曾逸先生的辞

职报告，曾逸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副总经理职务；曾逸先生辞去副总经理职务后仍在公司继续担

任董事、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曾逸先生辞去副总经理的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及董事会对曾逸

先生在担任副总经理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截至2019年7月17日， 曾逸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22,629,506股，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

3.65%，曾逸先生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进行股份管理。

二、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

公司于2019年7月1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易波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核查通过，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易波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9日

附件：

易波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7月出生，会计学本科学历，中欧EMBA在读，

深圳市南山区第七届人大代表。 1994年7月至2010年10月在中国长航集团下属公司中石化长江燃料有

限公司、深圳长拓石油海运有限公司、深圳长航滚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历任会计、财务部经理、证券投

资部经理；2010年10月至今在深圳众为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

总经理；现任深圳众为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易波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易波先生现通过喀什众智兴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间接持有公司股票157,

504股，占总股本0.03%。 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 经公司查询，易波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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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孚尧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孚尧能源”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担保的余额：本次为孚尧能源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本次

担保额为人民币1,530万元， 本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1,530万元 （不包含本次金

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孚尧能源因经营发展需要，拟向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武宁支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武宁支行” ）申请人民币8,000万元的银行综

合授信，其中授信敞口3,000万元，授信期限为2019年6月27日至2020年6月9日，公司按所持孚尧能源的

股权比例为《额度授信合同》及其项下所有分合同的债务承担51%的连带责任保证，公司的担保金额最

高不超过1,530万；中伏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伏能源” ）按所持孚尧能源的股权比例为

《额度授信合同》及其项下所有分合同的债务承担49%的连带责任保证；中伏能源之股东吴亚伦及其配

偶、陈博屹对《额度授信合同》及其项下所有分合同的全额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2019年7月17日，公司与兴业银行武宁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孚尧能源与兴业银行武

宁支行发生的授信业务提供最高不超过1,53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2019年4月2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公司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27日及 2019年5月18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禾望电

气关于公司预计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禾望

电气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47）。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孚尧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5,000万元

3、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芳春路400号1幢3层

4、法定代表人：吴亚伦

5、成立日期：2014年5月27日

6、经营范围：从事新能源科技、储能科技、软件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电力建设工程施工，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与销售，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化工原料及产

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新能源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电线

电缆，橡塑制品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7、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19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7,017.65 55,334.78

负债总额 40,921.53 39,475.6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40,921.53 39,475.63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16,222.04 16,026.92

2019年1月-3月（未经审计） 2018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086.93 54,802.15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95.12 11,210.58

8、被担保人的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550 51%

中伏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450 49%

合计 5,000 100%

三、授信协议的主要内容及担保情况

1、协议双方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武宁支行

保证人：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授信内容

授信品种：授信额度项下授信业务种类包括但不限于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非融资性

保函；

授信额度：8,000万元，其中授信敞口3,000万元；

授信期限：2019年6月27日至2020年6月9日。

3、担保情况

孚尧能源本次向兴业银行武宁支行申请授信由孚尧能源股东之一中伏能源、公司、中伏能源之股东

吴亚伦及其配偶、陈博屹对《额度授信合同》下孚尧能源所负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吴亚伦及其配偶、

陈博屹对《额度授信合同》全额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中伏能源按所持孚尧能源的股权比例为《额度

授信合同》债务承担 49%的连带责任保证，且中伏能源的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1,470万元，公司按所持

孚尧能源的股权比例为《额度授信合同》债务承担51%的连带责任保证，且公司的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

1,530万元。

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为兴业银行武宁支行根据《额度授信合同》在授信额度内向孚尧能源提

供的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

利息（含罚息、复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期

间为自公司向兴业银行武宁支行出具的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额度授信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包括本次担保金额，公司累计实际担保余额为25,53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10.73%；分别为对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禾望科技有限公司的担保14,000万元、全资子公司

苏州禾望电气有限公司的担保10,000万元、控股子公司孚尧能源的担保1,530万元。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

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违规担保、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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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及解除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股东李有财先生的函告，获悉李有

财先生将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股权质押及解除股权质押等相关业务。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是

否为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

开始日期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李有财

是（详见备

注）

3,500,000 2019-7-15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之日

华安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15.82%

个人财务

安排

备注：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为李有财、江美珠、汤平和刘作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有财、

江美珠、 汤平和刘作斌分别直接持有公司16.34%、14.53%、12.39%和12.39%的股份， 合计持有公司

55.66%的股份，上述四人为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为依据四舍五入的方法计算约得）。

李有财先生将所持有的公司3,500,000股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于2019年7

月15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了股份质押业务，股份质押期限自2019年7月15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质押期间内上述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2、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是否为

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股）

质押

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李有财 是 4,900,000

2017年10月17

日

2019年7月17

日

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2.15%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股东

姓名

持股数

（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累计质押

股数（股）

累计质押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累计质押股数占

其所持股份的比

例

李有财 22,124,190 16.34% 11,750,000 8.68% 53.11%

三、股东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公司股东李有财先生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公司将严格遵照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股份解除质押证明；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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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前终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黄勇刚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9年6月25日披露了《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黄勇刚先生计划在2019年6月25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或2019年6月25日起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的0.1974%）。

公司于近日收到黄勇刚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提前终止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及提前终止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勇刚先生在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内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580,5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950%），

黄勇刚先生决定提前终止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股份来源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黄勇刚 集中竞价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份取得的股份、二级

市场增持的股份

2019年7月17

日

14.166 1,580,599 0.1950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黄勇刚

合计持有股份 7,378,859 0.9103 5,798,260 0.715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844,715 0.2276 264,116 0.0326

有限售条件股份 5,534,144 0.6827 5,534,144 0.6827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或减持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日，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

数量。

3、黄勇刚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及提前终止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黄勇刚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提前终止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854

股票简称：春兰股份 编号：临

2019-017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7月17日，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收到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告知函，经主管部门批准，“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已更名为“苏亚金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更名后的事务所各项执业资格、服务团队、单位地址、联系电话等均无变

化，主体资格和法律关系不变。 原“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的各项业务、权利

和义务由“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承继，原有的业务关系及已签订的合同继续履

行，服务承诺保持不变。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 不涉及主体资格变更， 不属于更换或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

形。

特此公告。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999

证券简称： 招商证券 编号：

2019－061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9年4月18日成功发行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短期融资券” ），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为人民

币20亿元，票面利率为2.98%，期限为90天，兑付日期为2019年7月17日（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9

年4月20、4月22日分别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香港联交所网站

（http://www.hkexnews.hk）的相关公告）。

2019年7月17日，本公司按期兑付了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2,014,695,890.41元。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8日

A

股代码

:601166 A

股简称

:

兴业银行 编号

:

临

2019-022

优先股代码：

360005

、

360012

、

360032

优先股简称：兴业优

1

、兴业优

2

、兴业优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一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

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公司于2019年7月18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

市场成功发行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期绿色金融债券，总额为人民币200亿元，本次债

券期限3年，票面利率为3.55%，募集资金专项用于绿色产业项目贷款。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233

证券简称：圆通速递 公告编号：临

2019-062

转债代码：

110046

转债简称：圆通转债

转股代码：

190046

转股简称：圆通转股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快递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6月快递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项目 2019年6月 同比变动

快递产品收入（亿元） 22.90 21.11%

业务完成量（亿票） 7.59 35.91%

快递产品单票收入（元） 3.02 -10.89%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19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669

证券简称：金鸿控股 公告编号：

2019-063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天津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签署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权转让交易概述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转让方” ）于2018年12月18日与天津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

方” ）就公司出售中油金鸿华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出售中油金鸿黑龙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出售中油金鸿东北能

源有限公司100%股权等相关事宜达成一致，并分别签署了《燃气项目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于2018年12月1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出售资

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38）。

因项目推进过程中内部和外部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经双方协商，于 2019年7月18日公司与天津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燃气

项目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

二、《燃气项目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方、受让方同意并确认，目标公司由金鸿华东、黑龙江投资、金鸿东北变更为寿光乐义华玺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乐义华

玺” ）、宁阳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宁阳金鸿” ）、莱芜金鸿管道天然气有限公司（“莱芜金鸿” ）、绥化市中油金鸿燃气供应管理有限公

司（“绥化金鸿” ）四家公司（以下统称“四家目标公司” ），受让方分别受让该四家目标公司100%的股权。

2、主协议中约定的原目标公司范围内的其他主体停止交易；主协议中原目标公司范围内其他主体，转让方有权与其他第三方进行交

易，受让方不会因此追究转让方或转让方的关联方任何责任。

3、本补充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双方已签署的主协议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主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补充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补充协议的签订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双方均无需对相关事项的终止承担赔偿及法律责任。 终止不会对公司业绩及生产经营

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及经营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其他事项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7月18日

证券代码：

000669

证券简称：金鸿控股 公告编号：

2019-064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概述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资产出售的事项，截止目前为止，公司与交易对手方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

公司就交易结构、付款条件、付款时间等方面已经达成初步一致，由于此次交易范围较广，涉及金额较大，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正

在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组织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等相关中介机构开展财

务顾问、法律、审计和评估等各项工作。

本次拟出售的资产如下：

序号 目标公司 出售股权比例

1 泰安港泰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80.00%

2 泰安港新燃气有限公司 74.00%

3 衡阳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34.00%

4 衡阳西纳天然气有限公司 100.00%

5 湘潭县中油新兴燃气有限公司 60.00%

6 韶山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100.00%

7 祁东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100.00%

8 常宁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60.00%

9 茶陵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100.00%

10 衡山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100.00%

11 衡东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100.00%

12 聊城开发区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 100.00%

13 肥城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 100.00%

14 泰安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 100.00%

15 衡水中能天然气有限公司 100.00%

16 巨鹿县中诚隆缘燃气有限公司 100.00%

17 泰安安泰燃气有限公司 48.99%

二、拟出售标的基本情况

（一）泰安港泰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泰安港泰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作)

公司住所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永安社区吉祥路6号

法定代表人 马玉梅

注册资本 8,8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2年10月1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9007433780207

经营范围

天然气运输管道及加压站建设、经营。（涉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报经审批的项目，应凭国家有关

部门的批准文件或证件经营）。

（二）泰安港新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泰安港新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作)

公司住所 新泰市开发区光明路7号

法定代表人 路登举

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6年02月1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900785013097E

经营范围

天然气、燃气管道运输与经营；燃气具安装、维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三）衡阳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衡阳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衡阳市石鼓区演武坪北壕塘15号

法定代表人 郭见驰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2年11月1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400745917008G

经营范围

城市燃气管网的建设与管理；燃气管网设计服务；燃气及燃气设备的生产与销售；燃气具及零配件销

售、燃气具安装与维修；危险货物运输（2类1项）；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压缩天然气加气站的建设和

经营，燃气汽车加气；保险代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衡阳西纳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衡阳西纳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衡阳县西渡镇聚庆路9号（衡阳县建设局内）

法定代表人 黄娜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5年2月2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421770085768K

经营范围

城镇燃气经营；天然气器具及设备的销售；天然气专用设备及燃具的维修及售后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五）湘潭县中油新兴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湘潭县中油新兴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湘潭县易俗河镇金桂路（湘潭天易示范区）

法定代表人 左小仲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7年4月1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300799144047C

经营范围

天然气的销售（在城市燃气企业资质证书许可的范围内经营）；燃气燃烧器具的安装、维修（资质等

级：甲级）；燃气燃烧器具及其零配件的销售。（上述经营项目中，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

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规定须取得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后方可经营的项目，凭本企业依法取得的合

法、有效许可证书或者批准文件并在其许可或批准的范围内经营）

（六）韶山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韶山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韶山市厦门大道金色阳光小区10号门面

法定代表人 左小仲

注册资本 1,2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8年12月1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382682819071U

经营范围 燃气项目投资、管理；燃气具销售。

（七）祁东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祁东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祁东县洪桥镇民祥路588号

法定代表人 靳战胜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0年4月2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426553040723W

经营范围

燃气供应及管理、燃气具销售、安装及维修、压缩天然气车用气瓶充装（《气瓶充装许可证》经营期限

至2020年9月7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八）常宁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常宁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常宁市外环西路宜阳工业园南丰路8号

法定代表人 李海安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0年8月1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482559543102G

经营范围

城市燃气经营和管理；燃气具销售、安装及维修。（以上范围涉及其他行政许可审批的，凭相关许可审

批经营）

（九）茶陵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茶陵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茶陵县城关镇云盘社区炎帝南路

法定代表人 李培广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1年5月2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224574342552T

经营范围

以管道输送形式向用户供应销售天然气；天然气管网设计、建设、管理与运营及其设施抢修抢险；工

商业、公共建筑及居民用户庭院管网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维修服务；天然气加气站的建设和经营（包

括油气合建站中的天然气气站）；备用气源及调峰设施的开发建设与经营；相关管道天然气设施的运

行、维护、抢修抢险业务；与天然气有关的设备销售、维修、服务；户内管道设计安装、维修、服务。 （以

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十）衡山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衡山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湖南省衡山县开云镇麇城路252号

法定代表人 宁明清

注册资本 1,2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8年10月2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423680331283H

经营范围 燃气供应及管理燃气具销售、安装及维修。

（十一）衡东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衡东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衡东县洣水镇金花村一组

法定代表人 许一飞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9年7月2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424691830344J

经营范围

城市燃气经营和管理；燃气具、灶具销售、安装与维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十二）聊城开发区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聊城开发区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山东省聊城经济开发区黄山南路1号星光创业大厦B1213室

法定代表人 马玉梅

注册资本 4,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8年5月1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5006755128992

经营范围

天然气销售（有效期以燃气经营许可证为准）；燃气设备销售；燃气具安装与维修；输气管道、城市

燃气管网工程建设与经营；天然气利用技术开发与应用。（以上项目凭资质证书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十三）肥城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肥城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三路以北白云山大街以东

法定代表人 赵立全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4年5月2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983494217524D

经营范围

对城市天然气管道及门站、长输管道、CNG加气站、LNG加气站建设与经营，天然气分布式能源技术

推广，天然气利用技术研发及相关技术信息咨询，燃气设备、燃气具销售，天燃气供应。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十四）泰安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泰安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泰安大汶口石膏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 玄绪峰

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8年4月2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900674543677Y

经营范围

输气管道、城市燃气管网建设与经营，天然气及燃气设备销售；建材、钢制管道聚乙烯防腐层、仪

器仪表、五金交电、阀门件、钢材、塑料制品、燃气炉具、燃气配套设备销售；燃气具安装与维修；天

然气利用技术开发与应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十五）衡水中能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衡水中能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衡水市冀州区长安东路1199号

法定代表人 王磊

注册资本 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7年9月2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11816665884532

经营范围

管道燃气（天然气）、燃气汽车加气母站（天然气）的经营（燃气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1年10月

18日）；燃气汽车加气站（压缩天然气）（燃气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1年11月29日）；天然气管道

的投资建设与开发管理;清洁能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燃气管网建设与管理;燃气设备的经营;燃

气管网设计、燃气具及零配件销售、燃气具安装与维修；LNG液化天然气的储存、运输与销售；预包

装食品零售；卷烟零售；酒水零售；日用百货、化妆洗涤用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十六）巨鹿县中诚隆缘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巨鹿县中诚隆缘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巨鹿县县城新华北街东侧

法定代表人 龚东苹

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3年5月1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529068135913T

经营范围

燃气工程技术信息咨询服务，天然气的销售；燃气用具的销售；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工程施工与安

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十七）泰安安泰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泰安安泰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 泰安市岱岳区粥店办事处院内

法定代表人 赵恒刚

注册资本 4,74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5年10月1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900780798825K

经营范围

天燃气、液化石油气、压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供应、输配；燃气管道管理、管道工程设计安装、

燃气锅炉、直燃机组中央空调、燃气器具、机电五金配件、金属材料销售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北京市顺义区仁和地区军杜路68号

法定代表人 赵永起

注册资本 856,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1年7月2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2636353XC

经营范围

销售运输、仓储、压缩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原料气批发、丙烯、丙烷、丁烷

销售；销售化工产品、轻工材料；燃气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城市天然气项目投资；技

术转让；自有设备租赁。（该企业于2016年06月16日由内资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四、风险提示

由于此次交易受交易范围较广，交易结构复杂，涉及事项较多，涉及金额较大，同时交易双方各自内部需履行的程序等因素影响，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18日


